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場地借用切結書

___________ （單位）於__________________（時間）借用文學院_________________（場地名稱），需遵守文學院場地管理細則，並確認完成下列事項，若違反前項規定，則需繳納罰款新台幣500元整，特立此書為憑。

1. 確認所有冷氣開關已確實關閉。

2. 確認燈、所有電器之開關及門窗均已確實關閉。 

3. 確認螢幕、麥克風已復歸。

4. 確認桌椅已完成清潔並恢復原狀。

5. 確認垃圾已自行清理完成。

6. 無遺留任何不屬於原場地之物品。
此致 文學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用印：             (圓戳章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/負責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
   年    月    日

【個人資料保護安全聲明：本表單蒐集之個人資料，僅限於個人資料特定目的「150輔助性與後勤支援」管理使用，非經當事人同意，絕不轉做其他用途，亦不會公佈任何資訊，並遵循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資料保存與安全控管辦理。】
附表三








